[bookmark: _Toc206576934]智能障礙及學習障礙跨教育階段鑑定個案評估施測一覽表
	障礙類別
	優先施測項目及結果
	個案情況
	加做魏氏智力量表
	撰寫綜合研判報告書

	智能障礙
	先施測文蘭適應行為量表
	持有效期限3個月以上之身心障礙證明
	×
	×

	
	
	1.無身心障礙證明
2.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3個月內
	須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須撰寫
提報時須檢附

	學習障礙

(閱讀障礙、數學障礙)
	先施測國語文、數學成就測驗
	國語文及數學成就測驗兩科，百分等級均在20(不含)以上
	國語文或數學成就測驗百分等級21(含)~25
(含)，且國中為該類型學障
	暫不施測
待分組委員會議綜合研判後，視情況必要時加做
	若加做魏氏則須撰寫
並於提報時檢附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國語文及數學成就測驗兩科或其中一科，百分等級在20(含)以下
	兩科或其中一科，百分等級16(含)~20(含)
	須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須撰寫
提報時須檢附

	
	
	
	兩科或其中一科，百分等級10(含)~15(含)
	個案學業表現低成就，且國中為該類型學習障礙
	×
	×

	
	
	
	
	個案學業表現非低成就
	×
	×

	
	
	
	
	個案學業表現低成就，但國中非該類型學習障礙
	須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須撰寫
提報時須檢附

	
	
	
	兩科或其中一科，百分等級10(不含)以下
	國中為該類型學習障礙
	×
	×

	
	
	
	
	國中為非該類型學習障礙
	須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須撰寫
提報時須檢附

	學習障礙

(書寫障礙)
	先施測書寫表達診斷測驗
	全測驗量表分數
高於切結數
	有書寫問題
	
	×
	×

	
	
	
	無書寫問題
	懷疑非書寫障礙類型
	必要時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若加做魏氏則須撰寫
並於提報時檢附

	
	
	全測驗量表分數
低(等)於切結數
	有書寫問題
	
	×
	×

	
	
	
	無書寫問題
	懷疑非書寫障礙類型
	必要時加做
（可以心理衡鑑報告取代）
	若加做魏氏則須撰寫
並於提報時檢附


 註：× 表示不須加做或不須撰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.09修

